
采购需求

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

1 液氦 26000 升 是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

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一、总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

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

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

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

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

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

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

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

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

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

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

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

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

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

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

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60 天内向用户

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

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

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

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 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

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 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

于 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

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

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

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

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

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

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

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

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采购需求书中标注“*”号技术条款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视



为无效投标被拒绝。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二、具体技术规格

1.项目简介

低温条件保障中心是服务于物理所科研的支撑部门，其任务是向所内各实验室

的低温仪器设备及有关实验提供液氦。根据运行需求，需采购 26000 升液氦。

2.主要技术指标及要求

*2.1 采购标的：液氦。

*2.2 采购量为 26000 升。

#2.3 在运输等其他过程中的损耗量由乙方承担，液氦供货量按经年检的计量设

备在甲方现场称重的方式计算。计算方式如下：

供货量（升）=（乙方液氦储槽到达甲方场地的重量-乙方液氦储槽完成输

出液氦之后的重量）×8.006 升/公斤

注：a乙方液氦储槽重量单位为公斤

b乙方储槽完成输液后的重量必须在输液完成后 60 分钟之内称重

c乙方液氦储槽输液前后的重量由双方签字确认。

#2.4 总供货量在 360 天内按照甲方要求分 12 次完成。

2.5 提供液氦产品报告以及相关操作人员的操作资格证明。

2.6 提供液氦的配送方案，以及分装传输管路和接口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并与招

标方提供的接头相匹配。

3. 付款方式：

通过电汇方式。合同签订后，分批次送货、分批次付款结算。甲方验收合格后，

乙方按照当批次实际送货量来结算并开具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 30 个工

作日内支付该批次全部货款。

4. 交货地点要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8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5.交货时间：

5.1 签订合同后 15 日内，双方根据项目场地情况确认送货细节。

5.2 签订合同后 60 日内，甲方通知乙方具体的送货时间。



5.3 乙方在接到甲方送货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指定数量的液氦抵达现场。

5.4 送货完成后 15 日内，甲方完成验收。

5.5 签订合同 360 日内，预计完成全部货物的配送，具体送货时间以甲方通知为

准。

5.6 根据项目进展和现场需求，甲方可要求分 12 批次完成配送。

6.验收：

1）乙方到达现场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该次液氦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以及相关操

作人员的操作资格证明，如乙方交付的液氦不符合约定参数，甲方可在收到

产品后 7天内口头通知乙方，并在收到产品后的 15 天内书面通知乙方确认

拒绝接受该产品。异议属实的情况下，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该拒收部分产品的

价款。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2）液氦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量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提供符合绝热要求的液氦储

槽，储槽出口不结冰霜，储槽外壁不结露。液氦供货量按经年检的计量设备

在甲方现场称重的方式计算。

计算方式如下：

供货量（升）=（乙方液氦储槽到达甲方场地的重量-乙方液氦储槽完成输出液氦

之后的重量）公斤×8.006 升/公斤

注：a乙方液氦储槽重量单位为公斤

b乙方储槽完成输液后的重量必须在输液完成后 60 分钟之内称重

c乙方液氦储槽输液前后的重量由双方签字确认。

3）输液完成后双方签字确认供货量，双方人员在签收单共同签字确认后视作本

次供液氦验收合格并完成本次货物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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